
 

 

行政院主計處 

第一、二局（預算、會計）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     電話：(02)3356-6500 傳真：(02)2358-4085 

第三、四局（統計、普查）台北市廣州街二號         電話：(02)2380-3400 傳真：(02)2380-3624 

中華民國100年1月12日16時發布，並透過網際網路同步發送         第一局新聞聯繫人：許科長永議 

網址：http：//www.dgbas.gov.tw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3356-7331 

 

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立法院審議結果 

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 4個月來的審查及朝野黨

團數度協商溝通，已於今（12）日完成法定程序，其審查結果如

下： 

一、歲入原列 1 兆 6,306 億元，審議結果淨減 1 億元，改列 1 兆 6,305

億元，較 99 年度預算數 1 兆 5,480 億元，增加 825 億元，約增

5.3%。歲入淨減 1 億元，主要為刪減國防部雜項收入 6 億元，

增列移民署規費收入 2 億元、外交部雜項收入 1 億元、退輔會

雜項收入 0.8 億元、環保署罰金罰鍰收入 0.5 億元等。 

二、歲出原列 1 兆 7,896 億元，審議結果減列 198 億元，約減 1.1%，

改列 1 兆 7,698 億元，較 99 年度預算數 1 兆 7,150 億元，增加

548 億元，約增 3.2%。歲出減列 198 億元，主要刪減項目包括： 

（一）委辦費、國外旅費、裝備設施等養護費、獎勵金、設備及

投資、對國內團體之捐助、宣導經費及美金匯率調整等通

案項目 137 億元(其中由部會自行檢討改以其他刪減項目替

代者計 30 億元)。 

（二）財政部國債付息 19 億元。 

（三）財政部地方政府稅款短少補助 22.5 億元。 

（四）國防部平衡戰力過渡機種計畫 2 億元。 

（五）經濟部興建國家會展中心(擴建南港展覽館)計畫 2 億元。 

三、以上歲入歲出差短數 1,393 億元，連同債務還本 660 億元，合

共須融資調度 2,053 億元，全數以發行公債及賒借彌平，較原

列預算數 2,250 億元，減少 197 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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